
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大学国拨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重大校发〔2020〕154号）要求，经学生本人提交在职在

岗证明、学校汇总初审、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，最

终批准我校 2021年毕业生共 262人继续享有补偿贷款资格，补偿

代偿资金共计人民币 2,261,539.60 元（发放名单详见附件 1）；

2022年毕业生共 416人继续享有补偿贷款资格，补偿代偿资金共

计人民币 3,472,776.45元（发放名单详见附件 2）。 

特此通报 

 

附件:1.重庆大学 2021年毕业生基层就业第三次发放名单 

2.重庆大学 2022年毕业生基层就业第二次发放名单 

 

 

党委学生工作部 

2024年 4月 10日 


